
太仓市民政局

中共太仓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太仓市财政局

太仓市乡村振兴局
太政民规〔2023〕2号


关于转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救助

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民政办、财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：

为进一步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，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政民规〔2023〕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》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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